
附件1

[bookmark: _GoBack]阿克陶县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储备库（动态调整）、计划库（年度计划）、执行库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根据《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规〔2021〕11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新乡振〔2021〕1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入库指南（试行）>的通知》（新乡振〔2022〕35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项目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新乡振〔2021〕32号）《关于2025年推动产业帮扶精准到户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有关工作的通知》（新农帮扶〔2025〕34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新政发〔2024〕66号）等文件精神及自治州相关要求，结合阿克陶县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文件精神，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充分利用项目自主审批权限，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优化使用机制，提高配置效率，创新方式方法，形成全方位帮扶合力，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二、项目职责权限划分
（一）资金主管单位职责
1.项目资金的计划下达；
2.项目质量进度督促检查；
3.项目竣工验收。
（二）项目主管单位职责
1.《项目实施方案》的评审及批复；
2.项目前期资料的审核批复；
3.项目质量进度督促检查；
4.项目竣工验收；
5.工程造价审计（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
（三）项目建设单位职责
1.制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方案》《项目实施方案》；
2.项目的招投标；
3.项目合同订立；
4.委托项目监理;
5.项目监督检查；
6.项目资金结付；
7.对项目自查；
8.竣工申请。
（四）项目实施单位职责
组织工程开工建设。
（五）项目使用单位
遵循“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原则。
三、项目建设内容
（一）阿克陶县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储备库共135个项目，计划投资249856.373703万元,其中：
1.产业发展78个项目，计划投资146232.597万元，投资占比58.5%。
（1）产业到户奖补4个项目，计划投资12157.86万元，其中：种植业1个项目，建设规模6项，计划投资2000万元；畜牧业1个项目，建设规模5项，计划投资6500万元；庭院经济1个项目，建设规模5000亩，计划投资500万元；就业创业1个项目，建设规模14007人，计划投资3157.86万元；
（2）生产项目43个项目，计划投资39687.277万元，其中：种植业基地15个项目，建设规模46260亩/座，计划投资21053.507万元；养殖业基地15个项目，建设规模3717座/头/只，计划投资10832.85万元；林草基地建设4个项目，建设规模49829亩，计划投资3158.42万元；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9个项目，建设规模2087个，计划投资4642.5万元；
（3）加工流通项目6个项目，计划投资1902万元，其中：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5个项目，建设规模6座/个，计划投资1512万元；品牌打造和展销平台1个项目，建设规模1座，计划投资390万元；
（4）配套基础设施项目24个项目，计划投资91355.46万元，其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排碱渠、节水灌溉、防渗渠建设、其它乡村振兴有关的农田水利建设)18个项目，建设规模2115.437公里/万立方米，计划投资90676.46万元；其他（合作社补助、壮大村集体经济）6个项目，建设规模6个，计划投资679万元；
（5）金融保险配套项目1个项目，计划投资1130万元，其中：小额贷款贴息1个项目，建设规模7000户，计划投资1130万元；
2.就业项目1个项目，计划投资1200万元，投资占比0.48%。
（1）公益性岗位1个项目，计划投资1200万元，其中：公益性岗位1个项目，建设规模1000人，计划投资1200万元；
3.乡村建设行动42个项目，计划投资51121.154703万元，投资占比20%。
（1）农村基础设施（含产业基础设施配套）27个项目，计划投资31074.075万元，其中：农村道路（县乡之间、乡乡之间、乡村之间及其沿线管理、服务等附属设施；道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危旧桥梁改造；乡级客货运输站场、招呼站；村内道路、通户路等）14个项目，建设规模134.257公里/座，计划投资22117万元；产业路、资源路、旅游路建设2个项目，建设规模11.9公里，计划投资540万元；农村清洁能源设施（燃气、户用光伏、风电、水电、农村生物质能源、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等）3个项目，建设规模3座，计划投资1900万元；其他（防洪工程、渠道清淤、草原配套设施）8个项目，建设规模47.917公里/套，计划投资6517.075万元；
（2）人居环境整治10个项目，计划投资4943.85万元，其中：农村污水治理5个项目，建设规模18.13公里/套，计划投资2523.85万元；农村垃圾治理2个项目，建设规模5座，计划投资1250万元；村容村貌提升3个项目，建设规模35公里，计划投资1170万元；
（3）农村公共服务5个项目，计划投资15103.229703万元，其中：开展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示范创建5个项目，建设规模5个，计划投资15103.229703万元；
4.巩固三保障成果13个项目，计划投资51253.23万元，投资占比21%。
（1）教育1个项目，计划投资1800万元，其中：享受"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1个项目，建设规模6000人，计划投资1800万元；
（2）饮水12个项目，计划投资49453.23万元，其中：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12个项目，建设规模500座/公里/户，计划投资49453.23万元；
5.其他1个项目，计划投资49.392万元，投资占比0.02%。
（1）其他1个项目，计划投资49.392万元，其中：困难群众饮用低氟茶1个项目，建设规模8232户，计划投资49.39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2。
（二）阿克陶县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计划库（年度计划）共94个项目，计划投资82160.503703万元,其中：
1.产业发展57个项目，计划投资50506.417万元，投资占比61.47%。
（1）产业到户奖补4个项目，计划投资12157.86万元，其中：种植业1个项目，建设规模6项，计划投资2000万元；畜牧业1个项目，建设规模5项，计划投资6500万元；庭院经济1个项目，建设规模5000亩，计划投资500万元；就业创业1个项目，建设规模14007人，计划投资3157.86万元；
（2）生产项目30个项目，计划投资28594.777万元，其中：种植业基地11个项目，建设规模35500亩/座，计划投资15975.507万元；养殖业基地12个项目，建设规模3507座/头/只，计划投资8682.85万元；林草基地建设1个项目，建设规模44482亩，计划投资908.42万元；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6个项目，建设规模2084个，计划投资3028万元；
（3）加工流通项目4个项目，计划投资1052万元，其中：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3个项目，建设规模4座/个，计划投资662万元；品牌打造和展销平台1个项目，建设规模1座，计划投资390万元；
（4）配套基础设施项目18个项目，计划投资7571.78万元，其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排碱渠、节水灌溉、防渗渠建设、其它乡村振兴有关的农田水利建设)13个项目，建设规模81.037公里/万立方米，计划投资7092.78万元；其他（合作社补助、壮大村集体经济）5个项目，建设规模5个，计划投资479万元；
（5）金融保险配套项目1个项目，计划投资1130万元，其中：小额贷款贴息1个项目，建设规模7000户，计划投资1130万元；
2.就业项目1个项目，计划投资1200万元，投资占比1.47%。
（1）公益性岗位1个项目，计划投资1200万元，其中：公益性岗位1个项目，建设规模1000人，计划投资1200万元；
3.乡村建设行动26个项目，计划投资26589.594703万元，投资占比32%。
（1）农村基础设施（含产业基础设施配套）15个项目，计划投资8632.515万元，其中：农村道路（县乡之间、乡乡之间、乡村之间及其沿线管理、服务等附属设施；道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危旧桥梁改造；乡级客货运输站场、招呼站；村内道路、通户路等）7个项目，建设规模50.544公里，计划投资4082万元；产业路、资源路、旅游路建设1个项目，建设规模2.2公里，计划投资150万元；农村清洁能源设施（燃气、户用光伏、风电、水电、农村生物质能源、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等）3个项目，建设规模3座，计划投资1900万元；其他（防洪工程、渠道清淤、草原配套设施）4个项目，建设规模35.1公里/套，计划投资2500.515万元；
（2）人居环境整治6个项目，计划投资2853.85万元，其中：农村污水治理4个项目，建设规模13.83公里/套，计划投资2073.85万元；村容村貌提升2个项目，建设规模30公里，计划投资780万元；
（3）农村公共服务5个项目，计划投资15103.229703万元，其中：开展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示范创建5个项目，建设规模5个，计划投资15103.229703万元；
4.巩固三保障成果9个项目，计划投资3815.1万元，投资占比5%。
（1）教育1个项目，计划投资1800万元，其中：享受"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1个项目，建设规模6000人，计划投资1800万元；
（2）饮水8个项目，计划投资2015.1万元，其中：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8个项目，建设规模492座/公里/户，计划投资2015.1万元；
5.其他1个项目，计划投资49.392万元，投资占比0.06%。
（1）其他1个项目，计划投资49.392万元，其中：困难群众饮用低氟茶1个项目，建设规模8232户，计划投资49.39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3。
（三）阿克陶县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执行库共68个项目，计划投资56204.636703万元,其中：
1.产业发展43个项目，计划投资36117.4万元，投资占比64.26%。
（1）产业到户奖补4个项目，计划投资12157.86万元，其中：种植业1个项目，建设规模6项，计划投资2000万元；畜牧业1个项目，建设规模5项，计划投资6500万元；庭院经济1个项目，建设规模5000亩，计划投资500万元；就业创业1个项目，建设规模14007人，计划投资3157.86万元；
（2）生产项目24个项目，计划投资18918.27万元，其中：种植业基地6个项目，建设规模7680亩/座，计划投资6697万元；养殖业基地12个项目，建设规模3507座/头/只，计划投资8682.85万元；林草基地建设1个项目，建设规模44482亩，计划投资908.42万元；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5个项目，建设规模2083个，计划投资2630万元；
（3）加工流通项目3个项目，计划投资672万元，其中：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2个项目，建设规模2座/个，计划投资282万元；品牌打造和展销平台1个项目，建设规模1座，计划投资390万元；
（4）配套基础设施项目11个项目，计划投资3239.27万元，其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排碱渠、节水灌溉、防渗渠建设、其它乡村振兴有关的农田水利建设)7个项目，建设规模42.273公里/万立方米，计划投资2862.27万元；其他（合作社补助、壮大村集体经济）4个项目，建设规模4个，计划投资377万元；
（5）金融保险配套项目1个项目，计划投资1130万元，其中：小额贷款贴息1个项目，建设规模7000户，计划投资1130万元；
2.就业项目1个项目，计划投资1200万元，投资占比2.14%。
（1）公益性岗位1个项目，计划投资1200万元，其中：公益性岗位1个项目，建设规模1000人，计划投资1200万元；
3.乡村建设行动16个项目，计划投资16240.744703万元，投资占比29%。
（1）农村基础设施（含产业基础设施配套）9个项目，计划投资4157.515万元，其中：农村道路（县乡之间、乡乡之间、乡村之间及其沿线管理、服务等附属设施；道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危旧桥梁改造；乡级客货运输站场、招呼站；村内道路、通户路等）5个项目，建设规模22.244公里，计划投资1977万元；农村清洁能源设施（燃气、户用光伏、风电、水电、农村生物质能源、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等）3个项目，建设规模3座，计划投资1900万元；其他（防洪工程、渠道清淤、草原配套设施）1个项目，建设规模5公里/套，计划投资280.515万元；
（2）人居环境整治3个项目，计划投资1980万元，其中：农村污水治理1个项目，建设规模6公里/套，计划投资1200万元；村容村貌提升2个项目，建设规模30公里，计划投资780万元；
（3）农村公共服务4个项目，计划投资10103.229703万元，其中：开展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示范创建4个项目，建设规模4个，计划投资10103.229703万元；
4.巩固三保障成果7个项目，计划投资2597.1万元，投资占比4.51%。
（1）教育1个项目，计划投资1800万元，其中：享受"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1个项目，建设规模6000人，计划投资1800万元；
（2）饮水6个项目，计划投资797.1万元，其中：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6个项目，建设规模480座/公里/户，计划投资797.1万元；
5.其他1个项目，计划投资49.392万元，投资占比0.09%。
（1）其他1个项目，计划投资49.392万元，其中：困难群众饮用低氟茶1个项目，建设规模8232户，计划投资49.39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4。
四、实施要求
（一）要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文件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更改和调整项目建设地点、规模、范围及项目受益户。项目的实施严格按照衔接资金项目及资金的管理办法和规定操作。
（二）未进入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库的项目，不得安排使用财政衔接资金，确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密切相关、亟需支持的项目，要按规定程序进入项目库后再批准实施。凡使用财政衔接资金的项目，必须从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库中选择。
（三）项目严格按照批复组织施工。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标准不得随意变更降低，在主要实施点树立项目公示牌，公开“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和规模、施工地点和范围、建设质量标准、投资及其构成、贫困户收益情况、项目技术负责人”等事项，确保阳光操作，接受监督。切实规范衔接资金项目实施程序，认真执行“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资金和项目公示制、竣工决算制”等项目建设制度，杜绝违法违规操作。
（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必须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报帐运行。要严格审核审批手续。不得随意改变资金用途，扩大资金使用范围。严禁挪用、挤占和滞留资金。依据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资金拨付必须由项目建设单位向项目主管单位申请同意后，由财政局审核，国库支付中心拨付。同时，项目主管单位记录好项目启动台帐，资金管理单位记录好国库集中支付资金台帐。
（五）严格监督检查项目实施全过程。要加强对项目实施的指导及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管。项目竣工后，项目实施单位要认真进行自查，按照“一项目一档案”的要求，扎实做好档案的搜集整理工作。
（六）严格按照项目竣工验收程序组织验收。按照“谁审批、谁验收”的原则，项目建设单位应于项目完工并自验后10日内，向县级项目竣工验收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分管领导任组长，成员主要从农业农村、财政、发改、民委、林草等部门抽调）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详见附件5）；县级项目竣工验收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收到竣工验收报告后20日内，严格按照批复的项目计划文件、实施方案以及合同（协议）等组织开展竣工验收，并向项目建设单位出具竣工验收报告（详见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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